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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组织会议续会 

2003年 4月 29日和 30日 

议程项目 4 

选举、提名、认可和任命 

 

  儿童基金会执行局 14名成员 
 
 

  秘书长的说明 

 

1. 儿童基金会执行局有成员 36 人，按公平地域代表性和其他有关因素选举，

以确保获得最大的效用和最广泛的代表性。 

2. 按照大会 1993 年 12 月 20 日第 48/162 号决议的规定，理事会须在其 2003

年组织会议续会上从联合国会员国和各专门机构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成员中选

举执行局14名成员，任期从 2004年1月1日起为期三年，以填补下列成员于 2003

年 12月 31 日任期届满后出现的空缺：亚美尼亚、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

丹麦、加蓬、冈比亚、印度尼西亚、日本、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达加斯加、

摩洛哥、葡萄牙、瑞典、也门。 

3. 14名成员按以下方式选举： 

 非洲国家五名； 

 亚洲国家三名； 

 东欧国家一名；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一名； 

 西欧和其他国家四名。 

4. 执行局现任成员见下面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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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局 
(36名成员；任期 3年) 

 

  2003年执行局成员 
 
 

非洲国家八名成员 

 刚果民主共和国
*
(2003)、厄立特里亚(2005)、加蓬

*
(2003)、冈比亚

*
（2003）、

加纳(2005)、莱索托(2004)、马达加斯加
*
(2003)、摩洛哥

*
(2003) 

亚洲国家七名成员 

 中国(2004)、印度(2005)、印度尼西亚
*
(2003)、伊朗伊斯兰共和国(2005)、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
(2003)、尼泊尔(2004)、也门

*
(2003) 

东欧国家四名成员 

 亚美尼亚
*
(2003)、摩尔多瓦共和国(2005)、俄罗斯联邦(2004)、斯洛文尼亚

(2004)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五名成员 

 哥伦比亚
*
(2003)、厄瓜多尔(2004)、牙买加(2004)、尼加拉瓜(2005)、秘鲁

(2005) 

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十二名成员 

 加拿大(2005)、丹麦
*
(2003)、德国(2005)、爱尔兰(2004)、日本

*
(2003)、

卢森堡(2004)、葡萄牙
*
(2003)、西班牙(2004)、瑞典

*
(2003)、瑞士(2004)、大

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2005)、美利坚合众国(2005) 

 

 

 

 

 * 
即将卸任成员。 


